
 

華南產物 E33 氣渦輪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 

97 年 5 月 20 日 (97)產意字第 181 號函備查（公會版） 

98.12.29(98)華企字第 576 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賠償金額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，要保人於投保本公司機械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契約）後，投保本「氣

渦輪引擎之熱氣通道組件折舊附加條款」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，

主保險契約承保之氣渦輪引擎設備之熱氣通道之組件，因發生承保範圍內之損失，本公司之

賠償金額以其損失瞬間前之實際價值為限，其實際價值以新品重置價格乘以 (1- 
 EL 

 NLE
 ) 

計算之。 

EL = Expired life = 已使用時間，即發生損失時已使用工作時數。 

NLE = Normal life expectancy = 正常預期壽命，即根據製造廠商訂定之可使用工作時數。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保險，其約定與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，未記

載事項仍依主保險契約基本條款辦理。 

 


